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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料

领导人讲话

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邓小平

陈云

江泽民

条约

法规

重要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文莱达鲁萨兰国政府、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马来西亚政府、菲律宾共和国政府经济合

作框架（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2009.11.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文莱达鲁萨兰国政府、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马来西亚政府、菲律宾共和国政府

（以下称“参加方”）

 

承认文莱达鲁萨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东盟东部增长区（以下称“增长区”）是一个次区域经

济合作机制，该机制以促进次区域贸易、投资和旅游为目标；

 

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增长区的战略发展伙伴；

 

认识到经济合作框架（以下称“本框架”）及据此开展的合作必须遵守各参加方之间的外交关系准则，符合

互利原则；

 

承认各方将竭力履行本框架，以加强当前关系，进一步开展互利合作；

 

希望利用参加方之间的互补性、贸易和投资、潜能和机遇，创造规模经济、增强吸引资本和人才的潜力，

 

兹达成一致如下：

 

第一条 目标

 

参加方同意遵守本框架条款及各自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经济合作。

 

第二条 经济合作领域与方式

 

一、参加方将在遵守各自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基础上，采取必要措施，鼓励和促进在以下领域内的技术

合作：

 

（一）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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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业；

 

（三）渔业；

 

（四）旅游业；

 

（五）矿产、能源等自然资源开发；

 

（六）基础设施；

 

（七）人力资源开发；

 

（八）替代能源开发；

 

（九）金融。

 

二、参加方在各领域的合作方式包括：

 

（一）对话；

 

（二）联合研究；

 

（三）宣传促进和开发；

 

（四）信息交流；

 

（五）投资；

 

（六）研发；

 

（七）联合培训和教育（包括能力建设）；

 

（八）各方一致决定的其他合作方式。

 

第三条 指定机构

 

参加方指定以下机构代表各方政府，负责落实本框架：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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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莱达鲁萨兰国外交和贸易部；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经济统筹部；

 

马来西亚首相府经济计划署；

 

菲律宾共和国贸易和工业部。

 

第四条 知识产权保护

 

一、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各方应当符合各自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各方均是成员的其他国际条约。

 

二、未经任何参加方事先书面同意，其名称、标识和/或官方徽章不得在出版物、文件和/或资料中作为商标使

用，也不得被注册为商标。

 

三、尽管有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关于在技术开发、产品及服务开发中取得的知识产权：

 

a.上述活动由参加方共同进行，或者是通过参加方共同开展的活动努力达成的研究成果，应当在协商一致的基

础上，由参加方共享；

 

b.上述活动由某参加方单独或者分别进行，或者是通过其单独或者分别开展的活动努力达成的研究成果，应当

由该参加方单独享有。

 

第五条 融资安排

 

本框架下的活动和/或项目应根据资金的可能性进行落实，融资安排的形式应每次通过协商共同决定。融资安

排形式应多元化并由参加方共同决定，包括来自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资金等领域的投资。

 

第六条 实施

 

一、为实施相关活动和/或项目，各方可在本框架基础上签订补充协议。

 

二、为促进合作，各参加方拟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制订具体行动计划和时间表。

 

第七条 会议

 

一、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高官会年度会议负责计划、实施、回顾合作进程，明确新的优先领域和发展方向。

会议所有决定应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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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所有参加方同意，可召开特别高官会解决特定问题或本框架有关问题。

 

三、若参加方共同决定，可邀请专业人士参加年度会议。

 

四、年度会议和特别会议举办前后及会议期间，各指定机构应共同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行政支持。

 

第八条 争端解决

 

任何在解释或实施本框架中出现的争端应通过外交渠道，以协商或磋商等方式友好解决，无需诉诸第三方或

国际法庭。

 

第九条 保密

 

一、在实施本框架或根据本框架制定的补充协议过程中，对于接收或提交的文件、信息以及其他资料，参加

方应严格保密。

 

二、本条规定不得与参加方现行法律法规相抵触，但对于接收的与本框架相关的保密文件、信息及其他资

料，未经文件、信息及其他资料提供方书面授权，不得向其他参加方或任何第三方公开或提供。

 

三、参加方同意，即使本框架终止，本条款对各参加方仍具有约束力。

 

第十条 中止

 

任何参加方有权因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公共秩序或公众健康等原因暂时全部或部分中止实施本框架。一俟

该参加方通过外交渠道书面通知其他参加方依本框架第三条指定的机构，本框架即刻中止。

 

第十一条 修订、更改和添加

 

一、任何参加方可对本框架部分或全部内容以书面形式提出修订、更改和添加。经所有参加方书面同意后，

上述修订、更改和添加须得到执行。

 

二、所有参加方同意的修订、更改和添加须为书面形式，并将纳入本框架，自参加方商定的日期起生效。

 

三、任何修订、更改和添加不得损害本框架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二条 生效和终止

 

一、本框架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全部参加方书面同意后终止，或依本条第三款内容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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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何参加方退出本框架，须通过外交渠道书面通知其他参加方指定机构，并于退出前至少三个月发出书

面通知。

 

三、本框架于任何参加方依本条第二款规定的程序退出后终止。

 

四、退出或终止本框架不应影响已存在活动和项目的落实，上述活动和项目应在本框架终止之日前决定。

 

下列签字人，代表参加方政府，签署本框架。

 

本框架于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泰国华欣签订，一式五份，以英文写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代表
 

　　吕克俭
 

　　（签字）

文莱达鲁萨兰国政府
 

　　代表
 

　　林玉辉
 

　　（签字）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
 

　　代表
 

　　克斯特
 

　　（签字）

马来西亚政府
 

　　代表
 

　　那威
 

　　（签字）

菲律宾共和国政府
 

　　代表
 

　　克鲁兹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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